附件1

2025年劳动力调查大样本轮换

抽样方案

本方案适用于2026年6月—2031年6月劳动力调查样本的抽取。抽样设计遵循科学、经济、有效和可行的原则，统筹规划、整合资源，将2025年全国1%人口抽样调查和劳动力调查样本设计科学有效结合，兼顾样本代表性和可操作性，最大程度减少抽样误差。
一、抽样目标

一是满足城镇调查失业率等主要劳动力指标数据对国家及分省（区、市）有较好代表性。其中，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在90%的置信度下，相对误差控制在2%左右；分省（区、市）城镇调查失业率在90%的置信度下相对误差在10%左右，个别人口较少的省相对误差上限适当放宽。二是在保证抽样代表性的基础上，样本量与基层调查力量、调查对象负担、经费保障相适应。

二、抽样总体

抽样总体为全国31个省（区、市）的全部住户，无论是本地户籍还是外地户籍，也无论是以家庭形式居住还是以集体形式居住。不包括全户为非中国公民的住户，也不包括中小学（包括中等职业教育）宿舍、医院、福利院、养老院、宗教场所、军营、监狱等公共机构内以集体形式居住的住户。各省（区、市）为次总体。

三、抽样框

以2025年全国1%人口抽样调查抽中的全部村级样本清单
为基础，对住户数量偏少的村级单位与其邻近的类似村级单位合并，将处理后的每个村级单位作为初级抽样单元，初级抽样单元名录库作为初级抽样框。抽中初级抽样单元内所有调查小区的名录作为次级抽样框，次级抽样框内每个调查小区作为次级抽样单元。抽中的调查小区内所有住房单元名录作为三级抽样框，三级抽样框内每个住房单元作为最终抽样单元。

在开展下一次大样本轮换前的五年周期内，定期维护更新抽样框。整体拆迁的初级抽样单元要及时退出。当次级抽样单元拆迁或新建住房单元数量超过10%时，需更新三级抽样框，去除框内拆迁的住房单元，补充新建住房单元，并重新划分调查小区。当三级抽样框发生较大变化影响调查正常开展时，需重新开展入户摸底并更新三级抽样框。

四、抽样方法

抽样方法是以全国为总体，以省（区、市）为次总体的三阶段、分层、概率比例抽样，最终抽样单元为住户。第一阶段是在初级抽样框内，分别对每个省（区、市）按城乡分层，采用入样概率与住房单元数多少成比例（PPS）的方法抽取村级样本。第二阶段是在第一阶段抽中的村级样本内，采用入样概率与住房单元数成比例的方法抽取调查小区样本。第三阶段是在村级样本范围内，按地理位置相邻原则，将抽中调查小区所包含的住房单元编成4户一组的住户组，采用随机等距方法抽取住户组，抽中住户组中包含的全部住户即为样本住户。大样本轮换年份一次性抽取可供五年使用的样本住户和备选户；五年周期内，当抽样框发生较大变化时，需重新抽取样本。
五、调查样本量

按照抽样设计，综合考虑人口结构、抽样设计效应、调查力量配置、经费保障等情况，确定全国和分省（区、市）劳动力调查样本量。全国每月拟调查34万住户，每个初级抽样单元(村级样本)每月调查16户，涉及约2.1万个村级样本，全国和分省（区、市）每月调查样本量详见附表1。

六、周期内样本轮换

抽中的初级抽样单元（村级样本）原则上5年保持不变。样本户采用2—10—2轮换模式，即一个住户连续2个月接受调查，在接下来的10个月中不接受调查，然后再连续接受2个月的调查，之后退出样本。样本轮换拟达到如下目标：1.除第一年外，每个月都有1/4的样本接受第一次调查，1/4的样本接受第二次调查，1/4的样本接受第三次调查，1/4的样本接受第四次调查；2.月度之间样本有50%重复；3.年度之间相同月份样本有50%重复。2026年1月—2026年12月样本轮换示意图见附表2。
七、加权汇总

全国及分省（区、市）劳动力调查指标根据调查样本数据加权汇总得到。汇总权数依据抽样概率、权数调整系数、无响应调整系数、评估调整系数等确定，由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统一计算。

样本衔接安排
为保证劳动力调查新旧样本顺利过渡，调查数据平稳衔接，2026年4月至6月新样本逐月轮入1/3；5月至7月，旧样本逐月轮出1/3。2026年7月起，全部使用新样本调查。

附表：1.分省（区、市）样本量
2.2026年1月—2026年12月样本轮换示意图
附表1

	地  区
	初级抽样单元个数
	调查户数

	
	合计
	城镇
	乡村
	合计
	城镇
	乡村

	全  国
	21169
	15862
	5307
	338704
	253792
	84912

	北  京
	800
	720
	80
	12800
	11520
	1280

	天  津
	719
	647
	72
	11504
	10352
	1152

	河  北
	719
	504
	215
	11504
	8064
	3440

	山  西
	719
	504
	215
	11504
	8064
	3440

	内蒙古
	719
	504
	215
	11504
	8064
	3440

	辽  宁
	719
	504
	215
	11504
	8064
	3440

	吉  林
	719
	504
	215
	11504
	8064
	3440

	黑龙江
	719
	504
	215
	11504
	8064
	3440

	上  海
	800
	720
	80
	12800
	11520
	1280

	江  苏
	800
	640
	160
	12800
	10240
	2560

	浙  江
	800
	640
	160
	12800
	10240
	2560

	安  徽
	719
	504
	215
	11504
	8064
	3440

	福  建
	742
	594
	148
	11872
	9504
	2368

	江  西
	719
	504
	215
	11504
	8064
	3440

	山  东
	719
	504
	215
	11504
	8064
	3440

	河  南
	719
	504
	215
	11504
	8064
	3440

	湖  北
	719
	504
	215
	11504
	8064
	3440

	湖  南
	719
	504
	215
	11504
	8064
	3440

	广  东
	800
	640
	160
	12800
	10240
	2560

	广  西
	719
	504
	215
	11504
	8064
	3440

	海  南
	500
	400
	100
	8000
	6400
	1600

	重  庆
	719
	504
	215
	11504
	8064
	3440

	四  川
	740
	518
	222
	11840
	8288
	3552

	贵  州
	719
	504
	215
	11504
	8064
	3440

	云  南
	719
	504
	215
	11504
	8064
	3440

	西  藏
	250
	238
	12
	4000
	3808
	192

	陕  西
	719
	504
	215
	11504
	8064
	3440

	甘  肃
	590
	413
	177
	9440
	6608
	2832

	青  海
	375
	300
	75
	6000
	4800
	1200

	宁  夏
	500
	400
	100
	8000
	6400
	1600

	新疆（含兵团）
	530
	424
	106
	8480
	6784
	1696


分省（区、市）样本

附表2

2026年1月—2026年12月样本轮换示意图
	
	月份
	D26
	D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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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 2025年全国1%人口抽样调查以各地级市（或区县）为子总体，采取分层、概率比例抽样方法抽取村级样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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